
蒲文物〔2020〕54号

关于转发〈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关于开展
“

山东省社会发展变迁物证征藏
”

的通知〉的通知

各县区文化和旅游局， 定陶区黄肠题凑保护研究中心， 开发区、

高新区社会事业发展局， 市直博物馆、纪念馆：

现将《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开展 “ 山东省社会发展变迁

物证征藏” 的通知》（鲁文旅博〔2020〕137号）转发给你们， 请

认真研究学习省厅编制完成的《山东省社会发展变迁物证征藏范

围标准导则》和《山东省社会发展变迁物证征藏工作流程》，自觉

强化意识形态责任担当， 尽快建立社会发展变迁物证征藏领导机

构， 开展规范化的物证征藏工作。 请各县区文物主管部门、 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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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高度重视此次物证征藏工作，精心编制工作方案，稳妥有

效组织实施，于2020年11月30日前报送阶段性工作报告，于

2021年6月20日前完成征藏工作，报送最终工作报告。报告PDF

版和Word版工作报告发送至市局文物科邮箱。征藏工作开展期

间？ 省厅、 市局将适时进行专项督查。

联系人：张 颖 3610071

邮 箱：hzswwjo)163.com

附件：《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开展 “ 山东省社会发展变迁

物证征藏 ” 的通知》（鲁文旅博〔2020〕13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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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文件

鲁文旅博（ 2020) 137号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关于开展
“

山东省社会发展变迁物证征藏
”

工作的通知

各市文化和旅游局、 省直博物馆：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种代表性实物， 是山东社

会发展变迁的重要物证和历史财富。 收藏社会发展变迁见证物

是博物馆的重要职能， 是拓展博物馆藏品体系的重要途径， 是

发挥博物馆配合中心工作、 凝固家国记忆作用的重要举措。

2015年国家文物局在我省开展 “ 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征

藏工作” 试点工作， 业已圆满收官。 为巩固前期工作成果， 进

一步丰富博物馆馆藏资源， “ 为明天收藏今天”，我厅决定以 “明

确机制、 注重体系、 规范流程、 拯救濒危 ” 为原则， 在全省范



围内开展社会发展变迁物证征藏工作。 具体要求通知如下：

一、 提高认识， 革新观念， 关注时代变迁， 强化意识形态

责任担当

博物馆不应仅局限于收藏文物、 艺术品， 更应配合中心工

作、 关注社会发展变迁、 收藏当代物证， 充分发挥意识形态主

阵地作用。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省经济社会发展

走在全国前列， 人民生产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新旧动能转换、乡村振兴、

海洋强省等全省重大发展战略， 为山东经济社会发展再次注入

强大动力。 巨大的发展变迁加之我省东、 中、 西部地域文化各

具特色， 为物证征藏提供了充足资源。 同时， 随着工业化、 城

镇化的快速推进， 各类具有重要价值的实物资料也迅速消失，

抢救保护与收藏工作刻不容缓。

二、 力求物证征藏工作规范化， 确保安全稳妥、 有序高效

经过实地调研和专家论证， 我厅编制完成了《山东省社会

发展变迁物证征藏范围标准导则》和《山东省社会发展变迁物

证征藏工作流程》（详见附件）， 请各市局指导辖区内的博物馆

参照执行， 并结合实际工作进一步研究确立征藏流程、 藏品准

入机制、 责任追溯机制。 在物证征集过程中？ 务必明辨真伪及

其合法来源， 与物证所有人或持有人签订征集合同， 明确征集

形式和权属等内容。 涉及抗疫物证征集的，务必采取有效措施，

认真做好物品的消毒杀菌工作， 确保人员安全。

三、 建立政府主导、 收藏单位实施、 各方配合联动、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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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参与的征藏工作体系

各市要建立社会发展变迁物证征藏领导机构，调动各有关

部门的积极性，动员社会广泛参与，组织开展物证资源调查，

制定科学合理的征藏规划， 确保物证征藏经费及时到位、 合理

有效使用，并对征集工作全程进行督促指导和质量监控。 同时，

加大宣传力度，使基层群众了解此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增强保

护物证的意识，提高捐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请各市局、 省直博物馆高度重视此次物证征藏工作， 精心

编制工作方案，稳妥高效组织实施，于2020年12月10日前报

送阶段性工作报告，于2021年6月底前完成征藏工作，报送最

终工作报告。 报送形式为：将PDF版和Word版工作报告发送至

指定邮箱。 征藏工作开展期间， 我厅将适时进行专项督查。

联 系人：吴晓波

联系电话：0531-81697802

邮 箱： wwjbwg@l63.com

特此通知。

附件：1. 《山东省社会发展变迁物证征藏范围标准导则》

2. 《山东省社会发展变迁物证征藏工作流程》



附件1

山东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征藏

范围标准导则

为拓展山东各级博物馆、 特别是基层博物馆的职能和藏品

体系，
“

为明天收藏今天
”

， 按照国家 文物局《关于开展
“

经济

社会发展变迁物证征藏工作
”

试点申报的通知》要求，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

例》《博物馆条例》《山东省文物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近

现代文物征集参考范围》 等规范性文件， 制定本标准导则。

一、 适用范围

本导则规定了1949年以来山东社会发展变迁物证征藏的标

准、 范围、 物证分类等基本内容。 适用于山东省各级各类博

物馆及其他文物收藏单位。

二、 术语和定义

（ 一）社会发展变迁物证：是指1949年以来，特别是改革

开放以来反映我省社会变迁、 时代进步， 反映党和国家、 省委

省政府重大战略决策等方面具有较大历史价值和典型代表性的

实物资料。

（二）征藏： 征集并收藏， 这是博物馆获得藏品的主要途

径。 而藏品是博物馆生存与发展的生命力源泉， 是陈列展览、

宣传教育和科学研究的物质基础，它也是衡量 一 个博物馆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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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陈和科研水平以及存在价值的重要指标。

三、 物证征藏标准

（ 一）反映社会变迁、 时代进步， 具有一定历史价值、 科

学价值和艺术价值；

（二）见证历史时刻，具有直接见证意义或重要佐证意义；

（三）因社会发展变迁濒临消失，且具有典型性、 代表性；

（四）流传有序，物主明确， 符合博物馆藏品入藏标准。

四、 物证征藏范围

（ 一）征集范围：1949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反映

我省社会变迁、 时代进步等方面具有较大历史价值和典型代表

性的实物资料。 包括：

（ 一）反映各时期工业、 农业、 教育、 科技、 文化、 体育、

医疗、 卫生等各行业发展的代表性物证。

（二）反映各时期百姓衣食住行发展的代表性物证和生育、

婚姻、 丧葬、 礼仪、 节庆、 时令等相关的风俗类物证。

（三）有关社会发展变迁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有关的物证。

五、 物证分类

（ 一 ）生产工具及产品类

包括工业、 农业、 林业、 牧业、 渔业、 手工业等各行业生

产设备、 工具及产品。

（二）生活用具类

包括服装饰品、 家具、 厨具、 家用电器、 交通工具、 通讯

工具、 文体娱乐用品等等与家庭生活有关的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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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献档案类

各类图书报刊、 手札手稿、 文件、 文稿、 账本、 信函、 电

报、 教材等， 尤其是与重大事件、 重要会议有关的物证。

（四） 票据类

反映社会发展变迁的票据， 包括粮票、 布票、 煤票、 油票、

肉票、 债券、 存单、 存折、 邮票、 车船票等。

（五）影像资料类

包括各类照片、 图片、 录像资料、 录音资料、 纪录片、 影

视资料等。

（六）证章牌匾类

各类奖状、 证书、 奖章、 纪念章、 徽章、 奖杯；牌匾、 门

牌、 路牌及其他标识物。

（七） 文学及艺术品类

各种散文、 诗歌、 小说、 戏剧等文化作品；书法、 绘画等

艺术品；年画、 剪纸、 风筝、 皮影、 雕刻、 漆器、 刺绣、 面塑、

泥塑等手工艺作品。

（八）与重大事件、 重要人物相关的物品类

国家领导视察山东时使用过的物品， 以及为此制作的宣传

品、 纪念品；重要英模人物的有关物品；在各行业有突出贡献

及重大影响力的代表性人物的相关物品；重大事件见证物等。

（九）其他能够反映山东改革开放历程、历史沿革、人文历

史的实物资料．

-6 一



附件2

山东社会发展变迁物证征藏工作流程

为规范山东社会发展变迁物证征藏工作，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博

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博物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制定

本工作流程。

第一章 物证征藏管理

第一条 成立
“

社会发展变迁物证征藏工作组” （以下简称
“

征藏工作组”

）， 具体负责物证征藏计划的实施。 工作组的主

要职责包括：

（ 一 ）开展社会发展变迁物证征藏资源调查， 收集物证征

藏线索， 确认物证来源， 提交物证征藏工作计划， 编写物证征

藏方案。

（二）负责社会发展变迁物证的初步拣选和鉴定。

（三）负责组织物证鉴定专家对拟征藏物证进行真伪鉴定

和价值评估， 确定物证征藏清单。

（四）负责将物证征藏清单报馆长办公会讨论及报上级文

物行政部门批准。

（五）负责与出让单位或个人商定物证征藏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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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负责办理物证的登记入馆、 入库手续。

第二章 物证征集的鉴定与评估

第二条 聘请业内水平较高、 声誉良好的物证鉴定评估专

家， 成立征藏专家委员会。

第三条 征藏专家委员会负责对拟征藏物证鉴定真伪、 判

断时代、 评估价值， 提出书面鉴定评估意见。

第四条 对拟征藏物证进行鉴定时， 征藏专家委员会成员

不得少于3人，其中至少1人为收藏单位文物保管部门负责人；

涉及重要物证鉴定事项时， 每 一 类别的专家不少于3人。

第五条 物证鉴定过程中， 如专家在真伪、 价值等方面产

生分歧意见， 协商未达成 一 致意见的， 可由征藏工作组另请专

家进行重新鉴定。 若仍存在分歧， 则不予以征藏。

第三章 物证征藏方式

第六条 物证的征藏采取以下方式：

（ 一）接受捐赠；

（二）购买；

（三）依法交换、 调拨；

（四）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 。

第七条 提倡和鼓励无偿捐赠 。 对无偿捐赠物证的捐赠者，

将颁发捐赠证书。 对无偿捐赠价值特别重大的捐赠者， 将给予

适当的物质奖励， 并举办 一定形式的捐赠仪式 。

第八条 收购个人所有物证和文物商店销售的物证时， 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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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持有者自愿出售的原则， 以双方协商确定的合理价格进行收

购。

对文物拍卖企业拟拍卖的珍贵物证， 可向文物行政部门申

请拟拍卖珍贵物证的优先购买权， 并与物证的委托人协商确定

物证的收购价格。

第九条 经省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可调拨其他固有

文物收藏单位收藏的山东社会发展变迁物证， 亦可与其他国有

文物收藏单位进行馆际物证交换。

第四章物证征藏程序

第十条 征藏工作组根据馆藏特色及陈列展览需要， 制定

物证征藏计划和征集方案， 报馆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

第十一条 征藏工作组与物证持有人或单位联系， 确认拟

征集物证来源合法、 产权明确且不存在权属纠纷。

第十二条 征藏工作组对拟征藏物证进行初步拣选， 确认

拟征藏物证清单。

第十三条 召开征藏专家委员会会议， 对所有拟征藏的物

证， 进行真伪鉴定、 价值评估、 内涵考证， 并提出书面鉴定评

估意见。

第十四条 征藏工作组在综合征藏专家委员会意见的基础

上列出拟征藏物证清单， 报馆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 报上级文

物行政部门审批。

第十五条 文物行政部门审批通过后， 由博物馆与物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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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单位或个人签订征藏协议。 协议 一经生效， 物证的所有权和

使用权归博物馆。 购买资金须按照协议约定， 如期拨付物证出

让单位或个人。

第十六条 办理物证入馆手续。 入馆凭证应如实记录物证

的名称、 质地、 数量、 现状、 来源、 尺寸等。 并附有物证持有

人的姓名、 身份证号码、 送交日期、 联系地址和电话等。

第十七条 办理物证入库手续，及时将物证移交有关收藏、

保管部门分类收藏保管。

第十八条 物证入馆凭证一式三联， 物证接收方和物证持

有方经手人、 负责人必须在物证入馆凭证上签字， 然后加盖公

章；物证所有人为个人， 可按手印。

物证入库凭证一式三联， 物证征藏工作组与物证保管、 收

藏部门办理， 双方经手人、 负责人在凭证上签字。

上述凭证， 一份登入《藏品总登记帐》；一份为入库凭证随

物证入库； 一份征藏工作组留存。

第十九条 征集的物证藏品登记入藏总账应在30日内完

成， 同时设立物证征集专账， 建立详细的物证档案， 同时存入

文物数据库管理系统。

第二十条 物证档案应记录物证名称、 照片、质地、 数量、

尺寸、 单价、 来源、 流传经过、 征集时间、 征集方式、 持有人

姓名、 住址、 联系方式等。

第二十一条 物证征藏工作应该严格遵守物证征藏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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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做到物证征藏手续完备， 严把入藏质量关， 防止和杜绝

在物证征藏工作中可能发生的漏洞以及今后与物证持有人之间

可能发生的权属纠纷。

第二十二条全省各类各级博物馆开展社会发展变迁物证

征藏工作， 可结合当地实际和具体工作需要，在确保物证安全、

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前题下， 对上述流程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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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办公室 2020年10月13日印发


